
「退休規劃微電影競賽」活動辦法 

 
一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退休基金協會、政治大學風險與保險研究中心 

 
二、活動目的： 

推廣退休教育至全國，鼓勵提早做好退休規劃。希望藉由動態影像傳播的方式落實及推

廣退休理財教育。 

 
三、活動時程： 

日期 項目 

5/1(一)~5/30(三) 繳交作品 

5/31(四)~6/20(三) 初賽評選 

6/21(四) 公告初審入選作品（以電子郵件通知） 

6/25(一)~7/8(一) 作品內容輔導及調整（視需要） 

7/9(一)~7/23(一) 決選 

7/25(三) 公告名次 

7/30(一) 頒獎典禮 

 
四、參賽資格 

  1.不限學生或社會人士，可單人報名亦可以組隊方式參賽（組隊人數上限為 6 人，可跨

校組隊）。 

  2.參賽者不得重複組隊。 

 
五、作品規定： 

1.微電影長度需介於 3 至 10 分鐘之間。 

  2.主題應以推廣妥善規劃退休生活為主，旨在提倡大眾對於退休理財之認知及重視，避

免偏離主題。 

  3.主題可含括：自選平台、退休前/後財務規劃、興趣培養、以房養老、養老信託、家庭

/朋友關係建立與維持、身心健康……等。 

4.限以未發表過的原創作品，且不得重複參賽。 

  5.作品中避免有置入性行銷行為。 

6.內容應避免血腥、暴力或違法之不良示範。 
 
註：參賽作品若有涉及抄襲或侵犯智慧財產權，經證實 

即取消整組參賽資格。 
 
六、參賽方式： 

 針對退休規畫為主題，以影像製作方式傳達其理念與作法。將完整參賽微電影檔案

(.mp4 或.wm5)及參賽報名表(含參賽組員姓名、學校與系所年級／公司與職稱、以及聯絡電

話和信箱)，寄件至 retirementplansmicrofilm@gmail.com。 

  
註：繳交資料若有造假，經主辦單位確認後即取消整組參賽資格。 

 
七、評分標準： 

 40%作品主題傳達程度 

 25%影片拍攝、剪輯技巧性 

 20%創意性 

 15%劇情張力 



八、獎金及名額： 

(一)第一名(1 名):獎金 100,000 元 

(二)第二名(1 名):獎金 50,000 元 

(三)第三名(1 名):獎金 40,000 元 

     (四)第四名(1 名):獎金 30,000 元 

     (五)第五名(1 名):獎金 20,000 元 

     (六)佳作(至多 10 名):獎金 10,000 元 

(七)網路人氣獎(若干名):獎金 20,000 元 

 
九、領獎作業與期限： 

主辦單位將於頒獎典禮時頒贈獎狀，(若無到場領獎，則另以郵寄方式寄出)。並於核對

獲獎資料無誤後，預計於頒獎典禮 30 個工作日內以匯款方式將獎金匯入獲獎者提供之金融

機構帳戶。 

 
十、主辦單位聯絡方式： 

1.Email: angellin@nccu.edu.tw 
         2.臉書粉絲專頁:請上 FB 搜尋「退休教育校園微電影競賽」或掃描以下 QRcode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3.活動專線: (02)2939-3091 分機 81147 林小姐 

 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 

  1.參加者應擔保對其參賽作品擁有合法之著作權利（包括但不限於圖片、文字等素

材），如有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除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外，若有得獎，並將取消其得獎資格

及追回所得獎項，如致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受有損害者，另應負賠償責任。 

  2.參賽作品概不退還，請參加者自行留存備份，參加者繳交作品即視為同意無償授權主

辦單位得為非營利目的之重製、下載或公開展示等。 

  3.參加者同意主辦單位得拍攝相關照片及動態影像，並無償提供主辦單位利用。 

  4.得獎者逾期未領獎或因留存資料不完整或錯誤致無法通知得獎者，視同放棄得獎資

格，不接受開立扣繳憑單者，亦同。 

  5.依稅法規定，得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且年度所得獎項價值累積超過新

臺幣（以下同）1,000 元時，主辦單位將於翌年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予得獎者，如所得獎項

價值達 20,010 元(含)時，得獎者須先繳交 10%機會中獎稅金，始可領獎。得獎者若為非中華

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(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 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)，不論得獎獎項

價值，均須先就得獎所得扣繳 20％機會中獎稅金，始可領獎，主辦單位並將依法須開立所

得稅扣繳憑單。若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，即視為喪失得獎資格。參加者因參加本活動而須

支付之任何稅捐皆為參加者之義務，概與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無關。前述稅捐法規如有更新

或變動者，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。 

  6.若參賽作品表現未達評審認定標準，本活動獎項得從缺或調整。 

  7. 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、網路、電話、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或協辦單位之

事由，致參加者所寄出、填寫或登錄之資料有遺失、錯誤、無法辨識或毀損等情形，主辦單

位及協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。參加者之資料嗣後如有變更，應即通知主辦單位。 

  8.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保有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暫停本活動相關內容之權利，並得以公

告方式通知參加者。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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